
江苏省住房和狨乡建设玎

〔2017〕  第 35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

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

人员配备标准》的公告

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各和管理,维护建设工

程主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我厅组织

编制了《江苏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各标准》,

、

现予印发,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理单位要严格按照投标承诺或合同约定的监理人员配

各数量组建项目监理机构,并建立日常自查自纠制度,确保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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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履职。

二、建设单位要对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
:各

和关

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人员配各数量不达标、

擅自更换、不在岗、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责令其改正。

三、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理合同网上各案管理

时,应及时查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各是否符合投标承诺或合同

约定、人证是否相符、有无频繁变更等情形;在 日常对项目现场

的监督检查中,要检查现场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各数

量、人证相符、在岗履职情况,并形成监督检查记录。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经

理部和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办法》(苏建建管 〔⒛14〕

701号 )中监理部分有关内容同时废止。

附件:江苏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各标准

(此件公开发布 )

12月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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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⒈

江苏省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工

程

类

别

工程规模
M—

`总建筑面积 (万 m2)

N—工程造价 (万元 )

各阶段配备人员数量 (人 )

地基与基础 主体 装饰装修安装

总监理工

程师

专业监理

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总监理工

程师

专业监理工

程师
监理员 合计

总监理工

程师

专业监理工

程师
监理员 合计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公共

建筑

M<1
1 1 1 3 1 l 1 3 l 1 1 3

l(M【 3 1 1
0
乙 4 1 1 2 4 l 1 2 4

3<M<6 1 2
9
白 5 1 2 3 6 1 2 2 5

M>6 以 6万 m2为基数,每增加 3万耐以内,各阶段监理人员增加 ⊥人。

住宅

'I、

反

M【3 1 l 1 3 l 1 2 4 1 1 1 3

3<M兰6 1 1 2 4 l 1 3 5 1 l 2 4

6(M9 1 2 3 6 l 2 3 6 1 2 3 6

9<M兰 12 1
0
乙 3 6 l 2 4 7 1 2 3 6

M>12 以 12万 ′ 为基数,每增加 4万 m2以 内,各阶段监理人员增加⊥ 人。

工业

厂房

M【3
l l I 3 l 1 l 3 1 1 l 3

3(M“ 1 l 2 4 1 1
0
乙 4 1 1 2 4

M)6 以6万 ′ 为基数,每增加 3万 m2以 内,各阶段监理人员增加⊥ 人。

N兰1000
1 1 1 3 1 1 1

°

, 1 1 1 3

兵
·
匕

工程
1000(N【 3000 1 1 2 4 1 1 2 4 1 l 2 4

N>3000 以 300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2000万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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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此标准为江苏省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推荐标准,原则上不宜低于本标准配备要求,适用于工程项目实施阶段。

2,表 中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从业要求,需符合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3.项 目监理机构人员专业搭配应合理,配备的监理员的数量不宜超过专业监理工程师的 2倍 ;超过本标准配备的监理人员,不受比例限制。

4.工程规模指项目监理机构承担同期施工的实际开工规模总和,分期分批建设的项目,按实际开工当期规模总和配备监理人员。

5.考虑工程复杂程度和工期安排,可 以对配备情况进行调整,工程收尾整改期间,监理人数可适当减少,以投标承诺、合同约定为准,应满足项目

监理工作需要。

6.超过 3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群体工程或住宅商业综合体项目,不低于住宅项目监理人员配各数量。

7,其 它工程是指装修改造工程、小区出新工程等。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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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⒉

江苏省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工程类别
工程规模

N—工程造价(万元 )

配备人员数量 (人 )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市政

公用

工程

市

路

程

城

道

工

N兰1000 1 1 l 3

1000(N兰5000 1 1 2 4

5000<N兰 10000 1 2 3 6

N>10000
以10000万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5000万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1人 ;工程造价 5亿元以上的项目,

工程造价超出部分每增加 1亿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1人。

地 钞

轻 轫

工程

见 《江苏省地铁轻轨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表》

其 仙

工程

N兰 1000 1 l l 3

1000(<N【s000 1 1 2 4

5000<N兰 10000 1 2 3 6

N)10000 以 10000万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sOO0万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1人。

注 :

1.此标准为江苏省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推荐标准,原则上不宜低于本标准配各要求,适用于工程项目实施阶段。

2,表 中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从业要求,需符合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江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3.项 目监理机构人员专业搭配应合理,配备的监理员的数量不宜超过专业监理工程师的 2倍 ;超过本标准配备的监理人员,不受比例限制。

4.工程规模指项目监理机构承担同期施工的实际开工规模总和,分期分批建设的项目,按实际开工当期规模总和配各监理人员。

5.考 虑工程复杂程度和工期安排,可 以对配备情况进行调整,工程收尾整改期间,监理人数可适当减少,以投标承诺、合同约定为准,应满足项目

监理工作需要。

6.其它工程包括:管廊工程、给水排水工程、风景园林工程、垃圾处理工程、燃气热力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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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江苏省地铁轻轨工程项 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注 :

1.此标准为江苏省地铁轻轨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备推荐标准,原则上不宜低于本标准配备要求,适用于工程项目实施阶段。

2.表 中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从业要求,应 符合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3.工程建设单位可根据工程特点 (包括地质条件、明/暗挖车站、盾构区间、矿山区间、高架区间等)、 周边环境和施工标段划分,制定满足工程项目

实施需要的监理人员配各要求。

4.项 目监理机构人员专业搭配应合理,配备的监理员的数量不宜超过专业监理工程师的2倍 ;超过本标准配备的监理人员,不受比例限制。

5.根据工程复杂程度、工程投资强度、工期安排和形象进度分阶段配备监理人员,工程前期和收尾整改期间,监理人数可适当减少,以投标承诺、合

同约定为准,应满足项目监理工作需要。

6.地铁轻轨工程的停车场及车辆段工程按房屋建筑工程类别配各人员。

工程类别

工程规模

N—工程造价
(亿元 )

配备人员数量 (人 )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总人数

铁

轻

轨

工

程

土 廷

工程

N兰5 l 5 8 14

5(N兰10 l 7 19

10(N兰 15 l 17 29

N>15 以 15亿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1亿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2人。

机电

安装

及装

修工

程

N【3 1 4 6

3(N“ 1 6 9 16

6<N【9 1 8 12 21

N>9 以 9亿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5000万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2人。

轨道

工程

N【3 1 4 6

3<N弱 1 6 8
<
J

6(N【9 1 8 20

N>9 以 9亿元为基数,工程造价每增加 1亿元以内,监理人员增加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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